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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标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委会将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细则
	分值
	类型

	1.价格

	1.1
	价格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最低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得满分30分，其他投标报价=（基准价/其他投标报价）×30×100%
	30
	价格分

	2.技术

	2.1
	产品其他功能

	1. 电梯曳引机制动器（原厂原品牌），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期间应不发生任何可能产生危险的故障：
（1） 正常动作次数1500万次得1分；
（2） 正常动作次数1500（含）-1800万次加1分（共计2分）；（3）正常动作次数1800（含）万次以上加3分（共计4分）。
(提供具有CNAS或CMA标识的评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2. 电梯门开关（原厂原品牌）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1） 能正常运行1000万次得1分；
（2） 能正常运行1000（含）-1500万次加1分（共计2分）；
（3） 能正常运行1500（含）万次以上加3分（共计4分）。
(提供具有CNAS或CMA标识的评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3. 所投品牌制造商垂直电梯控制柜按GB/T17626.5-2019的试验要求进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针对抗雷击浪涌干扰能力进行测评：
（1） ≥±10KV且＜±15KV的得1分，
（2）≥±15KV且≤±20KV的加1分（共计2分）；
（3）＞±20KV的加3分（共计4分）。
（提供型式（委托）试验报告或带CMA标识的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否则不予得分。）
4. 所投品牌制造商垂直电梯曳引机制动器在电梯轿厢静止在层站时，轿厢内加载170%，加载后制动器各部件完好并可保持良好的静态制动性能、曳引轮无转动、曳引机钢丝绳无打滑，轿厢未发生明显位移得0.5分，
（1） 轿厢内加载180%，加载后制动器各部件完好并可保持良好的静态制动性能、曳引轮无转动、曳引机钢丝绳无打滑，轿厢未发生明显位移加0.5分（共计1分）；
（2） 轿厢内加载190%，加载后制动器各部件完好并可保持良好的静态制动性能、曳引轮无转动、曳引机钢丝绳无打滑，轿厢未发生明显位移加1分（共计1.5分）；
（3） 轿厢内加载200%，加载后制动器各部件完好并可保持良好的静态制动性能、曳引轮无转动、曳引机钢丝绳无打滑，轿厢未发生明显位移加1.5分（共计2分）；
（4） 达到以上加载量的同时，加载后制动器各部件完好并可保持良好的静态制动性能、曳引轮无转动、曳引机钢丝绳无打滑，轿厢未发生明显位移
1） 1min＜时间＜10min得0.5分；
2） 保持时间10min≤时间＜20min加0.5分（共计1分）；
3） 时间≥20min加1.5分（共计2分）。
（提供型式（委托）试验报告或带CMA标识的检验报告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得分）
5.所投电梯的光幕为原厂原品牌且1、光幕光束≥194束，2、探测距离0-3000mm及以上，3、防护等级达IP65，4、发射接收管数不小于40对，全部满足得4分，满足2项得2分，其余不得分。
6.所投品牌制造商垂直电梯控制柜在电源输入电压（380V）波动的情况下能够稳定运行：
（1）可承受电压波动范围≥±10%且＜±15%的得1分；
（2）可承受电压波动范围≥±15%且≤±20%的加1分（共计2分）；
（3）可承受电压波动范围＞±20%的加3分（共计4分）。
（以上技术参数或要求，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型号电梯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者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
	24
	客观分

	3.服务

	3.1
	实施方案
	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方案(包括本项目人员配置，进度安排、组织架构，进度控制、风险控制管理、质量保障措施、安全管理措施、文档管理措施、质保维保方案等)进行评分：
（1）方案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得10分； 
（2）方案较科学、较合理、操作性较强的，得6分；
（3）方案基本科学、基本合理、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得3分； 
（4）方案不合理、不具可操作性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10
	主观分

	3.2
	电梯拆除安装技术方案
	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电梯安装技术方案(包含总体思路、安装方案、关键施工技术等内容)综合评分：
（1）方案具有针对性，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得10分；
（2）方案有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较切实可行的，得6分；
（3）方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基本科学合理、基本可行的，得3分；
（4）方案不合理、不具针对性、可行性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10
	主观分

	4.业绩

	4.1
	投标人业绩
	投标人或所投品牌制造商自2022年1月1日（含）以来（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类似电梯项目的业绩，每提供1个得1分，最多得6分。
以上业绩证明材料包含：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同一业主单位不重复计分。需提供合同首页、合同金额所在页、签字盖章页等复印件及合同金额30%以上的服务发票或者收款证明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者提供不全不得分。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必须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
	6
	客观分

	5.履约能力

	5.1
	履约能力
	1.投标品牌制造商自2022年度以来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有关电梯质量方面奖项：国家级奖项有1个得2分，省级奖项有1个得1分，市级奖项有1个得0.5分，本项最多得6分。（提供相关证书）
2.投标人所投品牌电梯制造商具备已投入使用的试验塔高度：高度≥230 米的计2分；200 米≤高度＜230 米的计1分；其余不得分；
3. 所投品牌电梯制造商具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得2分；省级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得1分，没有不得分。（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否则不得分。）
须提供政府部门许可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实景照片、以及竣工验收报告的证明文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0
	客观分

	5.2
	售后服务
	1.投标人承诺由所投品牌制造商或其分支机构提供5年原厂维保，质保期内必须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能够24小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提供电梯厂家承诺书原件，格式自拟，原厂维保的人员必须具备制造商或其分支机构为其缴纳的社保），免费质保期5年（含所有部件正常损坏免费更换及免费上门维保服务），本项最高得3分。（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原厂服务的，需提供电梯厂家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格式自拟）及厂家或其直属分支机构及任意一张扬州地区范围有效期内的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绿标），否则不得分
2.提供厂家购买的《公众责任险》保单扫描件盖投标人公章，本项2分。
	5
	客观分

	6.医院梯控系统

	6.1
	智慧管理
	投标品牌制造商电梯功能设置具备高度智能化、场景化的综合管理体系，通过融合多模态身份验证、动态权限分配、应急响应机制及数据分析能力，优化医疗流程与患者体验，同时能实现电脑、手机、平板等多终端电梯智慧管理，同时电梯物联网获得信息系统安全高等级保护认证,根据医院梯控系统描述先进性、安全性及与本项目匹配度综合评分。
（1）方案具有针对性，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得5分；
（2）方案有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较切实可行的，得3分；
（3）方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基本科学合理、基本可行的，得2分；
（4）方案不合理、不具针对性、可行性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5
	主观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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